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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民政局 江门市财政局关于江门市 
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 
自然增长机制的调整方案》解读文本 

 
一、出台背景和必要性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儿童权益保障和身心健康发展。为保障孤儿健

康成长，2010 年以来，国家、省、市逐级建立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

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按照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原则确定孤

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逐月发放孤儿和艾

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2013 年 8 月，为保障孤儿和艾滋病病

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保障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市民政局

与市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我市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

生活费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江民福〔2013〕89 号），建立我市孤儿

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机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和党委政府对孤儿、艾滋病病毒

感染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越加重视，省、市两级逐年提高孤儿和艾滋病

病毒感染儿童最低养育标准。为让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这类特

殊儿童群体共同享受我市经济发展成果，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根据《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高我省 2018 年至 2020 年孤

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粤民发〔2018〕9 号）精神，并结

合我省珠三角周边地市执行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供养标准的情

况和我市执行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供养标准的实际，江门市民

政局和江门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江门市民政局 江门市财政局关于江

门市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机制的调整方

案》，进一步完善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机

制，更好地保障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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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依据和目标任务 

出台《江门市民政局 江门市财政局关于江门市孤儿和艾滋病病毒

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机制的调整方案》主要依据《广东省民

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高我省 2018 年至 2020 年孤儿基本生活最低

养育标准的通知》（粤民发〔2018〕9 号）和《关于建立我市孤儿和艾

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江民福〔2013〕

89 号）两份文件。 

调整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机制，以不

断提高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为目标，通过调

整方案明确养育标准计算方式和养育具体标准，有力保障孤儿和艾滋

病病毒感染儿童及其监护人的自身合法权益。 

三、主要内容 

《江门市民政局 江门市财政局关于江门市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机制的调整方案》包含四部分内容，分别

是“实施原则”、“参照基数”、“计算方式”和“调整安排”。 

（一）“实施原则”主要有两个，一是保障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

儿童基本生活原则；二是逐步实现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标准持平原则。 

（二）“参照基数”中明确了“首次调整参照基数”和“调整比率”

两项内容。其中，“首次调整参照基数”是 2018 年江门市执行的孤儿

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最低养育标准，集中供养为 1800 元/人/月、分

散供养 1000 元/人/月；“调整比率”为统计部门提供的参照基数年份

前三年的江门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幅度的平均值，首次调整比

率为 2018 年前三年的江门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幅度的平均值，

根据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为 10.63%。 

（三）“计算方式”明确了在有关参照基数的基础上，孤儿和艾滋

病病毒感染儿童最低养育标准如何计算。其中，集中供养孤儿和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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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病毒感染儿童调整后的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参照基数年份基本

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参照基数年份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参照基数

年份前三年的江门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幅度的平均值,计得

2019 年集中供养标准为 1990 元/人/月（四舍五入取整十位）；社会散

居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调整后的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参照

基数年份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参照基数年份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

准×参照基数年份前三年的江门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幅度的平

均值）×112.47%（该比值以实现 5年内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标准持平

为目标测算得出），计得 2019 年分散供养标准为 1240 元/人/月（四舍

五入取整十位）。 

（四）“调整安排”列明了调整的实施时间为 2019 年 1 月；与省

定标准的衔接处理为就高执行，保证按不低于省定最低标准执行等内

容。 

四、适用对象 

《江门市民政局 江门市财政局关于江门市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机制的调整方案》适用于符合孤儿和艾滋

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领取条件的个人。其中，孤儿基本生活费

领取的对象，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年满 18 周岁

仍在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

学校和普通本科高校就读的，继续享受孤儿基本生活费；艾滋病病毒

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领取对象，是未满 18 周岁携带艾滋病病毒及患有

艾滋病的未成年人。 

五、主要成效 

（一）对比原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机

制，本调整方案更有利于促进儿童回归家庭成长。 

按照本调整方案目标测算，预计五年内可逐步实现孤儿和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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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最低养育集中供养标准和分散供养标准基本持

平，加大了分散供养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保障力度，进一步减

轻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原生家庭养育负担，有利于引导社会散

居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在社会中成长。预计 2019 年可实现集中

供养 1990 元/人/月、分散供养 1240 元/人/月，比 2018 年分别提高 190

元/人/月和 240 元/人/月，增幅达 10.6%和 24%。 

（二）对比原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机

制，本调整方案更便于保障经费落实和发放操作。 

以统计部门提供的参照基数年份前三年的江门常住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增长幅度的平均值作为调整比率计算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最低供养标准，能及早测算出每年所需补助经费，便于各级财政统筹

规划资金安排，有利于更平稳地衔接基本生活费发放工作，尽量做到

直接提标、减少补发，为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水平提升提

供有力保障。 


